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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土地收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根据《郑州高新区土地和规划委员会会议纪要》（〔2022〕3 号）文件要求，郑州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储备中心（以下简称“高新土地储备中心”）拟对汉威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二级子公司郑州高新供水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高新供水”）所持有的位于郑州高新区杜英街南、银兰路东，国有土地证号为

豫（2017）郑州市不动产第 0032361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实施收购。各方本着平等、自

愿、有偿、协商一致的原则，一致同意本次土地收回综合补偿费用总金额为 7,955.42

万元。 

2022年 5 月 17日，高新供水与高新土地储备中心签署了《国有土地收购合同》（郑

开国土收字(2022)02号）。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不涉及关联交易。高新供水已履行了本次交易的内部决策程序，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

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名称：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储备中心 

类型：事业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1010066094041X5 

住所：河南省郑州高新区金梭路 19号 

法定代表人：阿志强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设立时间：2017年 10 月 18日 



经营范围：促进经济建设，为高新区建设提供土地储备保障。区内土地供应市场调

控区内新增商用建设用地和存量土地征用、收回、收购、置换、储备和资本运营实施管

委会交办的其他土地收购储备任务承办。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储备中心系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具备履约

能力，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无形资产，系位于郑州高新区杜英街南、银兰路东的国有土地的使

用权，国有土地证号为豫（2017）郑州市不动产第 0032361号，证载使用面积为 90,971.15

平方米（合 136.457亩）。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为划拨，土地用途为公共设施用地。截

至 2022年 4月 30日，被收储土地账面原值为 7,165.07万元,土地账面净值为 6,448.57

万元。 

2017 年 1 月 19 日，郑州市国土资源局签发了《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高新

供水取得该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土地划拨价款为 6,851万元。目前，根据郑州市城市建

设需要及《郑州高新区土地和规划委员会会议纪要》（〔2022〕3 号）文件的要求，高

新土地储备中心拟对该国有土地进行收储，补偿总价为 7,955.42 万元。本次交易具有

必要性，价格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022 年 1 月 13 日，河南昭源土地与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土地估价报告》

（(豫)昭源(2021)(估)字第 229 号），以 2021 年 10 月 15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成本

逼近法、市场比较法两种方法的加权平均值法计算结果，确定标的土地使用权评估总价

为 7,232.20万元。 

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涉及诉讼、仲

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妨碍其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双方 

甲方: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储备中心 

乙方:郑州高新供水有限责任公司 

（二）土地收购范围与补偿标准 

本合同项下土地位于郑州高新区杜英街南、银兰路东。国有土地证号为豫（2017）

郑州市不动产第 0032361 号，证载使用面积为 90971.15 平方米（合 136.457 亩），土

地用途为公共设施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 

http://www.baidu.com/link?url=aCz6kkLr84Z_iUthZkMyGazYvgaYTYFE-ei1S_GEbLdhz7eHAVEy-0XEcElWJzf9FXu_jPYmVO0d9_ZFsLb7LfpQe-DIszr1mwMqanOZeAe


乙方同意本合同项下土地依据《关于优化产业用地管理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

意见》（郑办〔2020〕18号）文件之有关规定，按买断方式进行收购补偿。根据《郑州

高新区土地和规划委员会会议纪要》（〔2022〕3 号），甲方对本合同项下土地评估价

为 7,232.20万元（折合 53万元/亩），按照土地评估价格的 10%计提不可预见费 723.22

万元，以上共计 7,955.42万元。乙方同意按总价进行补偿，总价为 7,955.42万元（大

写：柒仟玖佰伍拾伍万肆仟贰佰元整）。 

（三）土地交付与补偿费的支付 

甲方同意按照以下约定向乙方分两期支付土地补偿费： 

第一期：签署本合同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土地补偿费总价的 70%，

补偿费为：5,568.794万元（大写：伍仟伍佰陆拾捌万柒仟玖佰肆拾元整）。 

第二期：本合同签订后 3个月内，乙方向甲方交付土地。土地经甲方验收达到约定

交付条件并签订书面移交意见书后 15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剩余补偿费（土地补

偿费总价的 30%）2,386.626万元（大写：贰仟叁佰捌拾陆万陆仟贰佰陆拾元整）。 

自甲方支付第一期土地补偿费用后 5个工作日内，乙方将本合同项下无抵押及无查

封的土地《不动产权证书》原件交付甲方，甲方收到《不动产权证书》原件后向乙方出

具书面收到回执。待甲方依约付清本合同约定的第一期和第二期土地补偿费并履行完本

合同其他各项约定后，乙方应按照甲方要求积极提供本合同项下土地收储及注销所需相

关材料，并配合甲方办理该宗土地收储及注销相关事宜。 

乙方向甲方交付的土地应达到下列条件： 

1、交地范围界址清楚，权属无争议。 

2、除政府兴建公用事业而敷设的各种管道和管线外，交付土地范围内其余水、电、

气、暖、通讯等设施，办理好报停手续并结清有关费用，需继续使用的，完成移设工作。 

3、乙方如有交地范围内地下管网，人防工程、建筑物基础图（地下管线图纸、建

筑物基础图纸、文物钻探报告、地下人防工程图纸）等资料，则提供给甲方复印件一份。 

4、交地范围内如有危险生物、化学品（易燃易爆品、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有毒

品、腐蚀品、放射物、生物制品等），则应全部清除，并排除、解决危险设施事故隐患。 

交付的土地经甲方验收达到约定交付条件后，甲、乙双方签订书面移交意见书，交

地时间以移交意见书确认的时间为准。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土地收储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本次土地收储事项有利于盘活公司现有资产，优化资产结构，符合公司的长远

发展目标。 

3、本次土地收储完成后，所得款项将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对公司业绩产生一定积

极影响。公司将根据本次收储事项的进度，按照相关会计准则予以确认，对 2022 年度

的业绩影响视收储款到账的时间予以确认，存在不确定性。最终会计处理及影响金额须

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国有土地收购合同》郑开国土收字(2022)02号； 

2、《土地估价报告》(豫)昭源(2021)(估)字第 229号；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八日 


